
今日运河·社会

2010年4月20日 星期二
编辑：姬生辉 组版：李娟丽 C 13

拘禁女大学生 自己进了班房
六青年搞传销分别获刑

本报邹城4月19日讯（记者
陈晨 通讯员 蒋怀密）六

名无业青年搞传销为发展下
线，不惜编造谎言，将青海省的
一名女大学生骗至邹城市，并
限制对方人身自由长达48 小
时。近日，邹城法院以六人犯非
法拘禁罪，分别判处六至八个
月不等有期徒刑。

金某、蔡某、铁某、刘某、王
某、李某某均系大学时同学，毕

业后因一直找不到工作便在邹
城市进行传销活动。为了更多
地发展下线，2009年7月，金某以
开电脑公司为由将青海的一名
女大学生李某骗至邹城市，并
在李某抵达传销窝点后扣留其
手提电脑、手机、身份证。李某
发现上当后要求离开，金某等
人便将李某控制在一房间内限
制其人身自由，并由蔡某为其
“讲课”，劝李某参加传销组织。

同月17日凌晨，李某从三
楼跳下欲逃走时摔伤，所幸被
闻讯赶来的民警解救。经法医
鉴定，被害人李某为颅脑损伤
及面部创口损伤，均属轻伤。事
后，金某与李某达成赔偿协议，
由金某赔偿李某医疗等费用
9500元，李某不再追究金某的刑
事责任。

法院审理认为，金某加入
传销组织后，为了发展下线限

制他人自由，蔡某、铁某、刘某、
王某、李某某等帮助金某限制
他人人身自由，其行为均构成
非法拘禁罪。而金某、蔡某在共
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系主犯，
其余人起次要作用，系从犯。鉴
于六人犯罪情节轻微，主观恶
性小，为初犯，并事后积极赔偿
受害人的损失，取得其谅解，根
据我国刑法等相关规定遂作出
如上判决。

本报金乡 4月 1 9日讯
（记者 岳茵茵 通讯员
王志辉）魏某、翟某在饭店
结账时拒绝支付买烟的10
元钱，与饭店老板发生争执
后，大打出手将其打伤。目
前，两人被金乡警方依法刑
拘。

据金乡县公安局胡集
派出所民警介绍，18日晚
7时许，接到辖区内一饭
店老板徐某报警电话称，
有两名男子吃完饭不结账
还打了自己一顿，两人现
已被堵在饭店内。随后，
民警迅速来到报警人所在
的饭店，将赖账的魏某、
翟某带回派出所处理。

经审查，两男子均辍
学在家，一个月前在网吧
相识后便混在了一起。18
日晚，魏某、翟某两人在
网吧玩完游戏后，来到一
家小饭店，点了两道菜、
要了一盒10元钱的香烟。
饭毕结账时，两人赖账拒
不承认要过香烟，饭店老
板徐某与两人发生争执，
两人恼羞成怒，对徐某大
打出手。目前，两人已被
金乡警方依法行政拘留15
日。

买烟不给钱

还撒野打人

19日，消防教员在向
学生们讲解防震自救互
救常识。为增强师生防震
减灾和自救互救的能力，
邹城市第二实验小学邀
请消防教员和公安民警
为师生讲解地震发生时
开展自救逃生方法，增强
师生的安全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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